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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办〔2022〕52 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
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（修订）的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经校领导同意，现将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

理规定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22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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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（修订）

学生宿舍是学生在校期间学习、生活、休息的主要场所，

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、行为规范养成教育的重要阵

地。为了维护校园生活秩序，保障学生人身安全，根据《浙

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校外住宿及安

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教办安〔2022〕31 号）有关规定，

特对学校全日制住读学生校外住宿问题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凡本校全日制非走读学生，原则上应由学校统一安

排学生宿舍。未经学生所在学院、后勤服务中心批准，学生

不得擅自在校外住宿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校外住宿的，必须

向学校提出申请。

二、申请校外住宿的程序

1.通过手机端“钉钉-智慧学工-服务-退宿申请”或者

PC 端“校网首页-综合服务门户-学工平台-服务中心-退宿申

请”，提出申请：

在父母或亲属提供的住所居住的，居住地原则上需离学

校较近且交通方便。学生按要求在申请表上填写外宿理由、

外宿地址、房产性质、同住人员等信息，下载并签署“学生

校外住宿家长知情同意书”后连同父母或亲属的户籍本及身

份证复印件一起拍照上传；

因有特殊原因需租房居住的，居住地原则上需离学校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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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且交通方便。学生按要求在申请表上填写外宿理由、租住

地址、房东信息、房产性质、同住人员等信息，下载并签署

“学生校外住宿家长知情同意书”后原则上连同由本人、父

母、房东共同签字的租房证明，房东的户籍本及身份证复印

件一起拍照上传。

2.经辅导员审核并与家长核实确认、所在学院审批同意

后，学生需到后勤服务中心办理退还钥匙、水卡等手续，经

后勤服务中心确认后，方可在校外住宿。学生校外住宿信息

由系统转送学生处、保卫处备案。

三、获准校外住宿的学生，在外住宿期间应自觉遵守法

律法规，提高安全意识，往返途中注意交通安全，确保自身

的人身、财产安全。

四、获准校外住宿的学生如需重新住校的，需通过手机

端“钉钉-智慧学工-服务-返校入住”或者 PC 端“校网首页

-综合服务门户-学工平台-服务中心-返校入住”提出申请，

经所在学院审核、后勤服务中心确认后，重新入住学生寝室。

五、本办法适用于在校普通本、专科学生。

六、本办法从公布之日开始实施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学生校外住宿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浙外院〔2010〕38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8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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